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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司

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

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保障

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董事会 2019年工作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96.8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3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80%。 

一、董事会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

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及

时研究和决策公司重大事项，确保董事会规范运作和务实高效。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2019年召开了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8年年度报告、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各项临时议案 38 项，并完成了相关披露工作。所有议案的审核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信息披露做到了及时、

准确、真实、完整。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主要审议实施的交易 

1、通过公开摘牌获取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新

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

司产业布局和战略发展要求，促进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实现公司整

体利益最大化。 

2、转让新疆天山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51%股权，新疆天山建



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完成了子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的交易，交易总价款为人

民币 14,625 万元，本次产能置换符合国家工信部政策要求且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董事会认真组织协调做好各种资料的准备、整理等工作，按照深

交所的要求及时披露信息。2019 年公司共披露 107 份公告及各类报

告。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公正、公开地报送及披露

信息，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待投资者电话六十余次，在交易所的投资者

互动平台回答各类投资者提问二十四次，公司还参加新疆证监局组织

的疆内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回答各类投资者提问二十五

次。 

（四）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督促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有效执行，组织召开年报审计工作例会，积极协调

推进年报审计工作。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工作会议，同意公司对高管

人员按《天山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激

励。 

3、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战略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了战略规划的实施及完成情况，剖析了

存在的问题，评估了当前及未来的经营环境，提出了对应策略和发展

方向。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4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依法、严格、尽责地全

面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作用，推动了公

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2020 年机遇与压力并存，公司董事会将创新突破、坚定信心，

履职尽责、攻坚克难，高标准、严要求，全面做好 2020年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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